附件二：

企 业 郑 重 声 明

本单位                                        了解注册年审表内已填写的全部内容，所有内容及呈交的文件资料真实正确，熟知并愿意遵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顺德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促会”）的规章制度，并保证做到：

（一）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优惠原产地管理规定》及相应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申报各类原产地证书，并对证书项下的产品进行管理，使之符合相应的原产地标准。出口产品在中国工厂加工、生产并完成最后检验及出口包装。

（二）使用EDI出证认证网上系统录入、发送和打印证书，并保证网上传输数据准确、完整、真实、合法和有效。

（三）不在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或送贸促会认证的对外贸易文件上打印明确禁止显示的条款或内容；除信用证有要求外，不在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上显示“AS PER PI NO.xxx”，“DRAW UNDER PI NO.xxx”等条款。

（四）原产地证或送贸促会认证的对外贸易文件上出现争议性标志时：如该争议性标志实际或明确显示为商标牌子的，我司保证按规定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商标注册书、授权书和保函；如没提供本条上述商标备案文件的，我司默认该争议性标志并非商标或牌子，存在不实或欺瞒情况的我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五）贸促会对我司所提交文件的内容、条款等存在疑问或异议时，我司愿意配合贸促会要求，提供办理认证所需的佐证材料和有效依据，并随时准备接受贸促会的监督检查，保证提供所需资料、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六）企业注册备案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我司应向贸促会及时申报。

如有违犯上述保证，本单位愿按贸促会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接受惩处。

单位盖公章：                       法人代表（被授权人）签字：
